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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5             证券简称：万里石                公告编号：2020-096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的回复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里石”、“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

公司的关注函》（中小板关注函【2020】第 532 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

司对关注函中提到的问题逐项进行了认真核查，现将关注函有关问题回复如下： 

问题一：请你公司结合本次发行前后的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改选安排、

股东大会表决情况、股东之间的一致行动协议或约定、表决权委托安排等情况，

说明你公司认定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胡精沛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的依据。请公司律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公司结合本次发行前后的股东持股比例、董事会改选安排、股东大会表

决情况、股东之间的一致行动协议或约定、表决权委托安排等情况，说明公司

认定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胡精沛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依据 

（一）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份分布情况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1、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的股份分布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截至 2020 年 11 月 20 日的证券持有人名册

及《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发布的《非公开发行股

票预案》及《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司拟向

厦门哈富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哈富矿业”）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以下

简称“本次股票发行”）。根据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发布的《关于 5%以上

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及金麟四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金麟四海”）与厦门亲合知行健康产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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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合知行”）于 2020 年 11 月 14 日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金麟四海向亲合

知行转让 10,000,000 股上市公司股份1（以下简称“本次转让”），本次转让完成

前亲合知行未持有公司股份，本次转让完成后亲合知行持有公司 5%股份。本次

股票发行完成后，模拟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前十的股东及其本次股票发行完成

前后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前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胡精沛 27,165,451 13.58% 27,165,451 12.35% 

邹鹏 22,377,545 11.19% 22,377,545 10.17% 

厦门哈富矿业有限公司 - - 20,000,000 9.09% 

厦门亲合知行健康产业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2 
- - 10,000,000 4.55% 

八大处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 
8,050,050 4.03% 8,050,050 3.66% 

张涛 3,546,344  1.77% 3,546,344 1.61% 

金麟四海有限公司 12,849,800  6.42% 2,849,800 1.30% 

陶文英 1,341,500  0.67% 1,341,500 0.61% 

刘强 1,299,900 0.65% 1,299,900 0.59% 

南如枫 1,040,600  0.52% 1,040,600 0.47% 

合计 77,671,190 38.83% 97,671,190 44.40% 

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前，上市公司无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本次股票发行完

成后，胡精沛先生及其全资子公司哈富矿业合计持有公司 21.44%股权。除胡精

沛先生、哈富矿业外，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5%以上的股东仅包括邹鹏 1 人。 

2、上市公司章程关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公司章程》第二百一十六条，“控股股东，是指其持有的股

份占公司股本总额 50%以上的股东；持有股份的比例虽然不足 50%，但依其持

有的股份所享有的表决权已足以对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

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1为避免歧义，本回复中的“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包含已经完成了本次转让行为。 
2截至本回复公告日，上述股份转让尚未办理过户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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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根据上市公司表决权分布情况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票发行

完成后，认定胡精沛成为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依据 

1、法律法规中关于上市公司控制权的规定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拥有

上市公司控制权：（一）投资者为上市公司持股 50%以上的控股股东；（二）

投资者可以实际支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超过 30%；（三）投资者通过实际支

配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能够决定公司董事会半数以上成员选任；（四）投资者依

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五）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董事会改组、一致行动、表决权委托或其他特殊安排 

根据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发布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及哈富矿业与万

里石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哈富矿业及万里石并未就本次股票

发行完成后的万里石董事会改组事宜予以约定。 

根据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出具的声明与承诺，载明：截至声明与承诺出具日，

公司未接到任何股东发出的关于股东之间做出一致行动、表决权委托或其他特殊

权利义务安排事宜的通知。 

此外，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进一步取得八大处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八大处科技”）、亲合知行、金麟四海出具的关于不谋求控制权的声明与承诺，

承诺载明：八大处科技、亲合知行、金麟四海不通过表决权委托或与他人形成一

致行动关系及作出其他特殊安排的方式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 

3、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根据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发布的《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本次股票

发行完成后，胡精沛先生将直接持有万里石 12.35%股份，同时胡精沛先生通过

哈富矿业间接持有万里石 9.09%股份，合计持有万里石 21.44%股份。根据 2020

年 11 月 20 日的股权情况，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中，除胡

精沛先生、哈富矿业之外，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 5%以上的股东仅包括邹鹏 1

人，且胡精沛先生、哈富矿业合计持股比例与邹鹏持股比例差距超过 10%。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回复出具日，上市公司召开的股东大会及出席/表决

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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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股东大会届次

及时间 
出席股东 

持股/表决数

（股） 
持股比例 

占总出席表决

票数比例 

1 

2019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2019.3.15 

FINSTONE AG 43,050,050 21.53% 40.95% 

胡精沛 31,865,451 15.93% 30.31% 

邹  鹏 27,295,728 13.65% 25.96% 

厦门高润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1,725,398 1.19% 1.64% 

黄朝阳 1,204,223 0.86% 1.15% 

2 

2018 年年度股

东大会 

2019.5.24 

FINSTONE AG 43,050,050 21.53% 40.95% 

胡精沛 31,865,451 15.93% 30.31% 

邹  鹏 27,295,728 13.65% 25.96% 

厦门高润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1,715,898 0.86% 1.63% 

黄朝阳 1,204,223 0.60% 1.15% 

3 

2019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2019.11.27 

胡精沛 28,165,451 14.08% 51.79% 

邹  鹏 24,041,129 12.02% 44.20% 

厦门高润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1,177,900 0.59% 2.17% 

黄朝阳 1,004,223 0.50% 1.85% 

4 

2020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 

2020.2.6 

胡精沛 27,165,451 13.58% 53.80% 

邹  鹏 23,323,373 11.66% 46.19% 

夏乾鹏 1,700 0.0009% 0.003% 

5 

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 

2020.5.28 

胡精沛 27,165,451 13.58% 29.61% 

邹  鹏 22,702,273 11.35% 24.75% 

金麟四海 23,000,000 11.50% 25.07% 

八大处科技 18,250,050 9.13% 19.89% 

厦门高润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620,000 0.31% 0.68% 

夏乾鹏 1,700 0.0009% 0.002% 

北京匀丰资产管

理有限公司 
1,000 0.0005% 0.001% 

6 

2020 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 

2020.7.28 

胡精沛 27,165,451 13.58% 40.36% 

邹  鹏 22,377,545 11.19% 33.24% 

金麟四海 17,540,000 8.77% 26.06% 

厦门高润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230,000 0.12% 0.34% 

夏乾鹏 1,700 0.0009% 0.003% 

由上表可见，自 2019 年 1 月 1 日至本回复出具日，胡精沛先生均积极参与

公司股东大会的出席及表决，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8 年年度股东大

会、2019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19 年年度股

东大会、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中，胡精沛先生表决票数占上述股东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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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总表决票数的比例分别为 30.31%、30.31%、51.79%、53.80%、29.61%、

40.36%。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胡精沛先生可实际支配的公司股份表决权数量明

显增加，由 13.58%增加至 21.44%，结合表决权分布情况、公司章程规定、股东

大会表决情况等因素，胡精沛先生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生重大影响。 

二、律师之核查意见 

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及其经办律师（以下简称“律师”）履行了

以下核查程序：查阅了上市公司提供的截至 2020 年 11 月 20 日的证券持有人名

册及《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上市公司于 2020 年 11 月 17 日发布的《非公开

发行股票预案》《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关

于 5%以上股东签署<股份转让协议>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金麟四海与亲

合知行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上市公司《公司章程》、上市公司与哈富矿业

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票认购协议》；取得了本次发行后主要股东八大处科技、

亲合知行、金麟四海出具的关于不谋求控制权的声明与承诺，取得了公司出具的

未接到任何股东发出的关于股东之间做出一致行动/表决权委托或其他特殊权利

义务安排事宜的通知的声明与承诺。 

经核查，律师认为，在上述股份转让及本次股票发行完成后，鉴于：（1）

胡精沛先生通过直接和间接持股的方式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为 21.44%，

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2）除胡精沛先生以外，上市公司其他股东持股比例

与胡精沛先生的差距均在 10%以上；（3）根据上市公司出具的声明与承诺，截

至本回复出具日，上市公司未接到任何股东出具的关于股东之间做出一致行动、

表决权委托或其他特殊权利义务安排事宜的通知；（4）2020 年 11 月，八大处

科技、亲合知行、金麟四海出具承诺，确认不通过表决权委托或与他人形成一致

行动关系及作出其他特殊安排的方式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因此，律师认为，胡

精沛先生依其可实际支配的上市公司股份表决权足以对公司股东大会的决议产

生重大影响，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第四款关于控制权的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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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二：哈富矿业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的金额为 33,360 万元。请你公

司说明哈富矿业认购的资金来源，是否存在对外募集、代持、结构化安排的情

形。 

回复： 

哈富矿业已出具关于认购资金来源的承诺，承诺载明：哈富矿业本次认购资

金来源均系其合法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不存在任何以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的

方式进行融资的情形，亦不存在直接或者间接使用上市公司及其除胡精沛先生以

外的关联方资金用于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情形。本次认购的股票不存在对

外募集、代持、信托、委托持股的情形。 

根据哈富矿业唯一股东、实际控制人胡精沛先生的说明：胡精沛先生参与石

材行业经营并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多年，积累了较为深厚的资产，胡精沛先生将

通过自有资金及向朋友或证券公司等筹措资金的方式筹集本次认购的资金。 

 

问题三：你公司股票在披露《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当日涨停。请你公司

补充披露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内幕知情人及其关联方在公告日前三个月内的股

票交易情况，并自查是否存在内幕交易。 

回复： 

一、关于内幕信息知情人名单的统计情况 

根据万里石、哈富矿业的确认、自查报告，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内幕

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具体包括： 

（一）上市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胡精沛先生； 

（二）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内幕知情人；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对象哈富矿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及其他内幕知情人； 

（四）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及为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事项出具意

见的中介机构华菁证券有限公司、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北京市

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及其各自的经办人员； 

（五）上述相关人员的父母、配偶、成年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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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幕知情人及在核查期间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根据万里石、哈富矿业及各方就本次交易聘请的中介机构的确认和出具的自

查报告，以及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查询结果，

在核查期间内（即 2020 年 8 月 17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6 日），上述内幕知情人

买卖万里石股票的情况如下： 

（一）万里石董事长胡精沛先生买卖股票的情况 

2020 年 9 月 22 日，胡精沛先生将万里石 6,8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从招商

证券十一交易单元转托管至华宝证券，此外，不存在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买入或卖

出万里石股份的情形。 

（二）万里石副董事长兼总裁邹鹏买卖股票的情况 

2020 年 10 月 28 日，邹鹏将万里石 5,480,025 股无限售流通股从华创证券转

托管至华福证券十七交易单元，此外，不存在通过二级市场交易买入或卖出万里

石股份的情形。 

除上述两笔转托管业务以外，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内幕知情人在核查

期间内不存在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系统买卖万里石股票的情况。 

综上，核查期间内不存在内幕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股票交易的情况。 

 

问题四：你公司应当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胡精沛先生在石材行业经营多年，作为公司的创始人，担任上市公司董事长

多年，熟悉上市公司内部组织架构、具有深厚的行业理解和较为丰富的管理经验，

如本次股票发行顺利完成，胡精沛先生成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有利于保障

公司的稳定持续发展。胡精沛先生将继续引领上市公司持续深耕主业，并根据行

业发展趋势及市场变化情况，瞄准消费升级及高质量发展，紧跟双循环方向，优

化产品与产业结构，提升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为股东及各方创造更大的价值。 

上述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尚需取得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报送中国证监

会核准后方可实施，是否能够最终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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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的进展情况，并督促相关方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除前述情况外，公司无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特此公告。 

 

厦门万里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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